
A06537《资产负债表（适用执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

单位）》 

【分类索引】 

 业务部门 

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业务类别 

自主办理事项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财会〔2004〕1

2号） 

【表单】 

资产负债表  

村会01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短期借款 35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36   

应收款项 5   应付工资 37   

存货 8   应付福利费 38   

流动资产合计 9   流动负债合计 41   

农业资产：     长期负债：     

牲畜（禽）资

产 
10   长期借款及应付款 42   

林木资产 11   一事一议资金 43   

农业资产合计 15   长期负债合计 46   

长期资产：     负债合计 49   

长期投资 16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9       

减：累计折旧 20   所有者权益：    

固定资产净值 21   资本 50   

固定资产清理 22   公积公益金 51   

在建工程 23   未分配收益 52   



固定资产合计 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   

资产总计 3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56   

补充资料： 

项    目 金额 

无法收回、尚未批准核销的短期投资  

确实无法收回、尚未批准核销的应收

款项 

 

盘亏、毁损和报废、尚未批准核销的

存货 

 

死亡毁损、尚未批准核销的农业资产  

无法收回、尚未批准核销的长期投资  

盘亏和毁损、尚未批准核销的固定资

产 

 

毁损和报废、尚未批准核销的在建工

程 

 

  

【表单说明】 

1．本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 

2．本表“年初数”应按上年末资产负债表“年末数”栏内所列数字填列。如果

本年度资产负债表规定的各个项目的名称和内容同上年度不相一致，应对上年

末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名称和数字按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填入本表“年初

数”栏内，并加以书面说明。 

3．本表“年末数”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1）“货币资金”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货币资

金的合计数。本项目应根据“现金”、“银行存款”科目的年末余额合计填列。 

（2）“短期投资”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购入的各种能随时变现并且持

有时间不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有价证券等投资。本项目应根据“短期投资”科

目的年末余额填列。 

（3）“应收款项”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收而未收回和暂付的各种款

项。本项目应根据“应收款”科目年末余额和“内部往来”各明细科目年末借方余额

合计数合计填列。 

（4）“存货”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在库、在途和在加工中的各项

存货的价值，包括各种原材料、农用材料、农产品、工业产成品等物资、在产

品等。本项目应根据“库存物资”、“生产（劳务）成本”科目年末余额合计填列。 

（5）“牲畜（禽）资产”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购入或培育的幼畜及育

肥畜和产役畜的账面余额。本项目应根据“牲畜（禽）资产”科目的年末余额填

列。 

（6）“林木资产”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购入或营造的林木的账面余额

。本项目应根据“林木资产”科目的年末余额填列。 

（7）“长期投资”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准备在一年内（不含一年）

变现的投资。本项目应根据“长期投资”科目的年末余额填列。 



（8）“固定资产原价”项目和“累计折旧”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种固

定资产原价及累计折旧。这两个项目应根据“固定资产”科目和“累计折旧”科目的

年末余额填列。 

（9）“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出售、报废、毁损等原

因转入清理但尚未清理完毕的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以及固定资产清理过程中

所发生的清理费用和变价收入等各项金额的差额。本项目应根据“固定资产清理

”科目的年末借方余额填列；如为贷方余额，本项目数字应以“-”号表示。 

（10）“在建工程”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尚未完工或虽已完工但尚

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工程项目实际成本。本项目应根据“在建工程”科目的年末余

额填列。 

（11）“短期借款”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借入尚未归还的一年期以下（

含一年）的借款。本项目应根据“短期借款”科目的年末余额填列。 

（12）“应付款项”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付而未付及暂收的各种款项

。本项目应根据“应付款”科目年末余额和“内部往来”各明细科目年末贷方余额合

计数合计填列。 

（13）“应付工资”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已提取但尚未支付的职工工资

。本项目应根据“应付工资”科目年末余额填列。 

（14）“应付福利费”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已提取但尚未使用的福利费

金额。本项目应根据“应付福利费”科目年末贷方余额填列；如为借方余额，本

项目数字应以“-”号表示。 

（15）“长期借款及应付款”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借入尚未归还的一年

期以上（不含一年）的借款以及偿还期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应付未付款

项。本项目应根据“长期借款及应付款”科目年末余额填列。 

（16）“一事一议资金”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用于一事一议专项工

程建设的资金数额。本项目应根据“一事一议资金”科目年末贷方余额填列；如

为借方余额，本项目数字应以“-”号表示。 

（17）“资本”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收到投入的资本总额。本项目

应根据“资本”科目的年末余额填列。 

（18）“公积公益金”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积公益金的年末余额。本

项目应根据“公积公益金”科目的年末贷方余额填列。 

（19）“未分配收益”项目，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尚未分配的收益。本项目应

根据“本年收益”科目和“收益分配”科目的余额计算填列；未弥补的亏损，在本项

目内数字以“-”号表示。 


